关于2013年苍南县大学生村官择优选聘

现场资格审查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位考生：
根据《2013年温州市大学生村官选聘公告》和《关于做好2013年大学生村官择优选聘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现就我县大学生择优选聘现场资格审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时间：4月18日（上午8:30-11:30，下午14：00-17:00），逾期不予确认，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。

地点：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（灵溪镇江湾路408号社保大楼三楼313室）

现场确认所需携带材料：考生需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户口簿、《就业推荐表》、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、党员证明等报考职位条件所要求的材料原件和复印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苍南县委组织部

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三年四月十七日

